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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馬爾谷福音十二章十八至廿七節記
載，耶穌教訓不信復活的撒杜塞人說：
「你們豈不是因為沒有明瞭經書，也沒有
明瞭天主的能力，而錯誤了嗎？因為人
從死者中復活後，也不娶，也不嫁，就
像天上的天使一樣。關於死人復活的
事，在梅瑟書上荊棘篇中，你們沒
有讀過，天主怎樣對梅瑟說的嗎？
祂說『我是亞巴郎的天主，依撒格
的天主和雅各伯的天主。』祂不是
死人的，而是活人的天主，所以你
們大錯了！」時至今日，可以說，所有信耶穌的
基督徒都相信人死後是會復活的，因為耶穌基督
自己給我們做了榜樣，死後第三天復活了的事
實，清楚地寫在聖經內。而且祂的宗徒們不但見
證了祂的復活，還和復活了的耶穌相處過一段日
子，也見證了祂復活後所做的許多事蹟。聖史們
受聖神的默啟書寫聖經時，耶穌已從死者中復活
了，為甚麼聖史們仍把耶穌指責撒杜塞人的說話
記錄下來呢？除了証明聖史們誠實地有文必錄把
耶穌傳教時所做的一言一行詳盡記錄起來，還是
認為這些教訓為日後的信徒們有很重要的啟示
呢？

其實當日天主召叫梅瑟到曷勒布山上（天主
的山），天主對梅瑟說的是：「我是你父親的天
主，亞巴郎的天主．．．。」（出 3 : 6）天主介紹自
己是亞巴郎，依撒格和雅各伯的天主是不足為
奇，因為天主都曾經和他們立過盟約的。但天主
卻特別提到祂也是梅瑟父親的天主（一位藉藉無
名的肋未家族的男子）。大概這四位都是去了世
的人，為甚麼天主卻說祂是他們的天主呢？那
麼，天主豈不是也是死了的人的天主嗎？

天主是宇宙的主宰，祂創造了人和萬物，
「但卻沒有創造死亡，也不喜歡生靈喪亡」。
（智 1 : 1 3）「天主按自己本性的肖像創造了人，使他
不死不滅，但因魔鬼的嫉妒，死亡才進入了世界」
（智 2 : 2 3）那些沒有和魔鬼結緣的人，便不會有死的
罪罰，亦不會成為魔鬼的奴隸。所以有許多去世
的古人，他們是你和我的祖先。由於他們沒有機
會認識耶穌基督，更不會知道天主就是唯一的真

天主是活人的天主 赤子

神。現世的人帶著他們的基因，生活在世上。那
豈不是就等如他們仍活在現今的世代嗎？我們每
次公開朗誦信經的必信信條，和公開承認耶穌基
督是我們的救主，再加上我們的意願，不就是等
如他們也有這份信德的恩寵嗎？最關注和最熱心
幫助耶穌救靈魂的聖母瑪利亞，她在葡國花地瑪
顯現時教三位年幼牧童誦唸為煉靈祈禱的經文
「．．．求你把眾人的靈魂，特別是那些需要你憐
憫的靈魂領到天國裡去。」究竟那些靈魂是特別
需要耶穌的憐憫，不就是那些在煉獄裡無助又無
力自救，無人認識又無人為他們祈禱的孤苦靈魂
嗎？本來他們就是現時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的祖先
靈魂。聖母要求我們懷著愛德，為他們獻神花，
做善工和克己，好使他們的靈魂早登天國。他日
到達天鄉的靈魂決不會忘記曾經為他們祈禱和立
功的後裔。一定會還愛人間。這不是一個很完
美，很可愛的諸聖相通功的神蹟嗎？

耶穌說祂是永生的神糧和善牧：「我就是生
命的食糧；到我這裡來的，永不會饑餓；信從我
的，總不會渴。但是我向你們說過：你們看見了
我 ， 仍 然 不
信 。 凡 父 交
給 我 的 ， 必
到 我 這 裡
來 ； 而 到 我
這 裡 來 的 ，
我 必 不 把 他
拋 棄 於 外 ，
因 為 我 從 天
降 下 ， 不 是
為 執 行 我 的
旨 意 ， 而 是
為執 行 派 遣
我來者的旨意。派遣我來者的旨意就是：凡他交
給我的，叫我連一個也不失掉，而且在末日還
要使他復活，因為這是我父的旨意：凡看見子，
並信從子的，必獲得永生；並且在末日，我要使
他復活。」（若 6 :3 5 - 40）。「猶太人問耶穌是否默西
亞。耶穌答覆說：『我已告訴了你們，你們卻不
相信；我以我父的名所作的工作為我作證，但你
們還是不相信，因為你們不是屬於我的羊。我的



Nov/Dec 2006 二零零六年十一/十二月       9

羊聽我的聲音，我也認識他們，他們也跟隨我；
我賜予他們永生，他們永遠不會喪亡；誰也不能
從我手中把他們奪去。我那賜給我羊群的父，超
越一切，為此，誰也不能從我父手裡將他們奪
去。我與父原是一體』」。（若 1 0 : 2 5 - 3 0）

看完這幾章經文所談論有關神人關係、生
死、復活和永生等問題，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
論。首先我們要謹記我們信的天主是全善、全
知、全能的真神。死亡是罪的產物。天主是不可
以和「罪」妥協。所以天主不可能是死人的天主。
沒有帶著罪而去世的人，死亡對他來說只不過是
一個改變，更好說是永生的開始。所以天主是活
人的天主──祂使活的人活得更精彩，有更豐
盛的人生；死的人得到永生的賞報；未來肉身
的復活。接著我們也看出我們信賴的神是一位極
其仁慈的神。天主是愛。若望福音三章十六節
說：「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
獨生子，使凡信祂的人不至喪亡，反而獲得永
生。」聖保祿宗徒說：「只有『罪』才會把我們
和天主分隔開。」但是聖父和聖子所共發的聖
神，使我們明瞭『罪』也因著聖子耶穌的犧牲，
奉獻給聖父的贖罪祭，而且也是一個為神與人
之間建立的新而永久的盟約的全燔祭；從那天
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開始『罪』也從天主眼中
消除了。祂死後被埋葬，第三天從死者中復活，
戰勝了死亡，耶穌徹底地消除了魔鬼帶給人類的
罪和死亡的枷鎖，人類從此獲得自由。聖保祿宗

徒說得好：「罪惡藉著一人（原祖亞當和厄娃）進
入了世界，死亡藉著罪惡也進入了世界．．．。
因一人的過犯，眾人都被定了罪，同樣也因一人
的正義行為（耶穌基督所賜恩寵），眾人也都獲
得了正義和生命。」（羅 5: 12 -1 8）恩寵所賜恩惠是遠
遠超過亞當的遺禍。天主就這樣白白地賜給我們
恩寵使我們成義成聖。藉著耶穌基督而將來復活
後的「人」，享有肖似天主的形體，即神光，神
透，神速和神健，平安快樂地一同生活在天堂
裡。再沒有生、老、病、死的痛苦。耶穌升天前
說：「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．．．。」（若 1 4 :

2）這樣一個完美的結局，天主已一一為我們預備
好了，而且安排得十分妥善。我們應當誠心地對
天主說：「感謝天主。」

天主這樣的愛了我們，我們應當以愛還愛。
我們怎樣還愛給天主呢？聖保祿宗徒教導我們
說：「你們脫離了罪惡，獲得了自由，作了天主
的奴隸，你們所得的效果是使你們成聖，結局就
是永生。因為罪惡的後果是死亡，但是天主的恩
賜是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內的永生。」（羅 6 : 2 2 - 2 3）

又說：「你們將自己的肢體獻於天主，當作正義
的武器。」（羅 5 : 1 3）簡單地說，我們應勉力不要犯
罪；堅守信、望、愛三德；愛己，愛人，愛天
主；把福音帶給別人，使更多的人知道天主是
愛。我們都是基督的肢體，幫助救靈是我們的天
職。最後我們應當常常懷著感恩的心，參與彌撒
聖祭時，向主耶穌激發出愛主感恩之情吧！

「
天
」
邀
之
幸
朱
偉
堂

去
去
去

家
國

故
園

莫
莫
莫

回
頭

離
愁

矢
志
如
煙

胡
遂

怒
髮
成
灰

惟
歎

莫
等
閒
白
了
少
年
頭

總
是
悲
切

莫
使
金
樽
空
對
月

只
剩
冰
心

惟
有
全
能
天
主

於
我
已
充
已
足


